
玉溪市红塔区教育体育局（汇总）2025年

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项目一
项目名称

青少年体育活动专项资金。
立项依据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建设体育强省的意见（云政办发〔2020〕47号）。
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红塔区教育体育局。
项目基本概况

贯彻落实国家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有关要求，推进体育教育思想、目标、资源、措施等深度融合。强化政府对青少年体育的公共服务职能，鼓励社会力量进入青少年体育公共服务领域。促进青少年社会体育组织规范发展。广泛开展青少年体育冬夏令营活动，推动运动项目普及和运动技术水平提升。
项目实施内容

成立了项目领导小组，确保红塔区青少年体育活动工作经费项目做到立项有依据，审批合规定，安全有保障，质量过得硬，下设体育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红塔区青少年体育日常工作组织、策划及开展等工作。
资金安排情况

青少年体育活动专项经费14.00万元。
项目实施计划

红塔区青少年体育系列活动计划在2025年4月至12月期间开展红塔区第五届小学生田径比赛、红塔区第三届校园U系列羽毛球比赛、红塔区中小学生校园篮球决赛、红塔区中小学生校园足球决赛、红塔区第三届小学生射箭比赛、红塔区中小学生围棋比赛红塔区首届青少年轮滑比赛。
项目实施成效

2025年项目预期达到的成效：强化政府对青少年体育的公共服务职能，鼓励社会力量进入青少年体育公共服务领域。促进青少年社会体育组织规范发展。开展青少年体育比赛数量大于等于3场，参加比赛人数大于等于100人，开展青少年活动比赛天数大于等于5天，参加体育活动青少年满意度大于等于90.00%。
项目二
项目名称

红塔区教育体育发展“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经费项目。

立项依据

《云南省发展规划条例》（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公告第6号）。

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红塔区教育体育局。
项目基本概况

研究教育服务国家发展战略的对策措施和实施路径，提出学前教育普及普惠、义务教育城乡一体化、高中阶段教育发展、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等内涵发展等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总结各地推动规划落实的经验模式，研究教育“十五五”规划落实机制。

项目实施内容

总结“十四五”期间红塔区教育体育事业发展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分析“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对教育体育事业提出的新要求，“十五五”时期教育事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将教育现代化远景目标分解落实到“十五五”时期，结合学龄人口发展变化趋势，测算各级各类教育普及发展目标，开展教育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研究。

资金安排情况

红塔区教育体育发展“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经费10.00万元。

项目实施计划

计划于2024年10月开始至2025年12月结束。

第一阶段，前期研究阶段。2024年10月－2025年2月，启动规划基本思路起草工作，在全区进行专题调研，听取基层对教育体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基本思路的意见建议。

第二阶段，规划思路形成阶段。2025年3－5 月，结合职能职责，在调研基础上认真总结“十四五”工作成效，进一步理清“十五五”发展思路，为规划起草做好准备。

第三阶段，纲要框架形成阶段。2025年6－8月到中央、省、市教育体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建议出台前，开展“十五五”规划纲要框架起草工作，明确发展思路、基本原则、目标要求、主要任务、政策导向、重点项目等，形成我区教育体育“十五五”规划纲要框架。

第四阶段，规划编制及报审阶段。2025年9－12月，按照中央、省、市“十五五”规划建议精神，以及区发改局时间进度要求，研究起草我区教育体育发展“十五五”规划（草案），按照规范性文件起草要求，完成公开征求意见、专家论证、合法性审查、集体决策等程序，并做好有关报审工作。
项目实施成效

编制一部反映全区人民美好意愿、凸显红塔特色、体现新时代发展特征、引领教育体育改革发展的规划。2025年项目预期达到的成效：研究报告数量大于等于1个，研究报告总字数大于等于20,000字，成果转化率大于等于80.00%，规划编制完成时间小于等于2025年12月31日，服务对象满意度大于等于80.00%。
项目三
项目名称

红塔区营养改善计划专项资金。
立项依据

财政部教育部关于深入实施农村义务教育营养改善计划的通知（财教〔2021〕174号）；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实施意见（云政办发〔2012〕25号）；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玉溪市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市以下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中县级分档的通知（玉政办发〔2021〕16号）。
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红塔区教育体育局。
项目基本概况

2025年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补助标准为5.00元/生/天，全年200天计算，补助金额为1,000.00元/生/年。用于满足农村义务教育学生在校期间的营养改善需求。
项目实施内容

项目采用企业组配和食堂两种供餐模式：企业组供餐每月有企业按照营养改善计划小组审核过的配餐表组配食品供餐（1,000.00元/生/年）；食堂供餐模式每月由企业按红塔区中小学食堂食品采购定价表供货（1,000.00元/生/年）。
资金安排情况

红塔区营养改善计划专项资金324.42万元。
项目实施计划

1.企业组配供餐模式按照审核过的配餐表组配食品供餐，企业每天配送有三联单，学校根据配餐表进行签收。食堂供餐模式按红塔区中小学食堂食品食材采购定价表供货，由学校根据所需填写订货信息后，发给配送企业，配送企业根据定货信息及送货时间送货，货物送达后填写收货验收情况并三方签字确认。

2.每月最后一周内企业组配供餐模式学校根据实施情况填报《红塔区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供餐情况统计表》；食堂供餐模式学校根据实施情况填报《学校营养改善计划供餐消费汇总表》，并上报红塔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3.红塔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每月根据学校上报情况与企核对、复核后，由企业开具发票和提供材料红塔区教体局，由红塔区教体局拨付资金到企业账户。
项目实施成效

坚持“以人为本、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认真贯彻落实文件精神，科学有效地实施农村义务教育营养改善计划，进一步改善农村学生营养状况，提高学生健康水平。2025年项目预期达到的成效：营养改善计划受益学校大于等于50个，食品质量达标率达100.00%，项目资金支付完成时间小于等于2025年12月20日，补助标准1,000.00元/生/年，不断提升改善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状况、身体素质，持续供餐年限大于等于3年，受助学校学生满意度大于等于90.00%。
